关于对初中2007、2008级学籍数据进行

核实及毕业年级学籍照片更新的

通   知

各初中学校:

为做好2010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工作，根据市教育局要求，现对2008、2007级学籍人数进行核实及毕业年级学籍照片更新，现通知如下：

一、07、08级学籍信息核实

1、学校自核。各学校要抓紧时间整理2007、2008级初中学生学籍，根据原学籍注册表和学籍管理系统数据，对变动情况进行核实，及时按要求进行学籍变更处理（变更后学籍人数=原学籍注册人数+转入+复学-转出-休学），认真填写毕业年级学校自查情况，经办人员和校长签字盖章。此次学籍整理完成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结束前，不得办理相关年级学籍变更。
2、县教育局审核。各学校按规定时间，带齐新旧学籍档案，到县教育局基教股进行审查。县教育将依据学籍记录档案，对各学校学籍人数进行逐一核对，确认变更后学籍人数。

二、毕业年级学籍照片更新

各初中学校需重新采集九年级（毕业年级）学生近期数码照片，对学籍管理系统相片进行更新。学籍照片要求：使用专业级数码相机(不低于500万像素)，配合影视灯拍摄，亮度适中；人像背景为白色（无褶皱及图案），人头上下高度大约占照片高度的二分之一；照片规格为JPG格式，文件名为学籍号，压缩前照片高宽比例为4：3，压缩后规格为320×240像素。

三、审核、上报时间安排如下：

	时间
	审查学校

	
	上  午
	下   午

	3月16日
	利镇一中 利镇二中  

利镇三中 刁口学校
	北宋一中  北宋二中  

北宋三中   虎滩中学

	3月17日
	实验一校 北岭中学
	实验二校    明集中学  

	3月18日
	汀罗一中  汀罗二中

盐窝中学   
	陈庄中学  


    说明：各学校要按规定时间到县教育局进行审核，过期不再审核。

                                利津县教育局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日

初中毕业年级（二〇〇七级）学籍审核表

2010年3月

	学校
	（章）

	学校

审查

情况
	原注册人数：             变更后学籍人数：

现在册在校人数：

学校审查人员签字：         校长签字：

	县局

审查

情况
	原注册人数：             变更后学籍人数：

现在册在校人数：

审查人签字：               二〇〇 年  月  日

	备

注
	1、高中报名：       人

2、中专报名：       人

3、职教中心招生：   人

4、毕业证签发：     人


说明：备注栏只填写职教中心春季招生人数。
